三门峡市陕州区水利局

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三陕水行许字〔2025〕50 号

许可事项：关于对陇海铁路郑州至太要段改造工程陕州区跨兴隆河支流槐沟桥梁涉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工程方案的审批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工程指挥部：

你单位报送的《洛阳工程指挥部关于陇海铁路郑州至太要段改造工程陕州区跨兴隆河支流槐沟桥梁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的申请》已收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根据《陇海铁路郑州至太要段改造工程陕州区跨兴隆河支流槐沟桥梁防洪影响评价报告》（报批稿）及专家审查意见，许可如下:
一、基本同意《陇海铁路郑州至太要段改造工程陕州区跨兴隆河支流槐沟桥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报批稿）。陇海铁路郑州至太要段改造工程于陕州区观音堂镇石壕村槐沟组跨越兴隆河支流槐沟，设槐沟特大桥一座，桥梁中心桩号DK784+029.620，桥梁全长471.03m，桥面宽11.4m,跨径设置为（40.6+56+40.6）m+9×32.6m+1×24.6m，桥梁处轨底高程604.707～607.596m，桥轴线与水流夹角为90°，设计洪水频率100年一遇。

二、《评价报告》收集采用的工程设计、河道现状、水文等基本资料可靠，技术路线和评价方法正确，编制符合《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以下简称《导则》的要求。

三、《评价报告》编制依据充分，防洪水文分析计算方法正确，评价计算成果基本合理，提出的工程建设对河道防洪影响的结论和消除与减轻影响措施基本合适。

四、你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工程建设方案及有关规范 要求施工，严格按照《评价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要求认真 落实各项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各项措施均应满足《评价报 告》和专家评审意见的技术要求。

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保护好河道有关工程、管理设施及生态环境，不可避免造成损坏的，应报河道主管部门批准，并按原标准在汛前进行恢复。禁止向河道内排放泥浆、污水、污物，不得污染河道水质；禁止向河道内倾倒或堆放弃土、弃渣及施工设施、料物；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搭建施工场地及人员生产生活设施。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临时道路，清理施工现场，恢复河道断面；跨汛期施工时，应制定度汛方案报陕州区水利局批准；项目竣工验收6个月内报送有关竣工资料到陕州区水利局，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启用。

工程施工期间，应严格按照《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水利工程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标准(试行)》 (豫水建〔2016〕65号)的相关要求及“八个100%”标准进 行扬尘防治，避免产生扬尘污染。

应在施工现场周边位置，设立醒目安全警示标志， 提醒社会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

涉及第三者水事权益问题由你单位负责解决。

本许可有效期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8年11月 27日，如项目建设性质、规模、位置发生变化，或开工时间超出许可有效期，你单位应重新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水行政许可。

其它未尽事宜由你单位与相关单位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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